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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通知 

校党组字〔2016〕10号 

★ 

各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： 

为扎实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，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，普及党

的基本知识，大力推进党的思想理论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，

不断提高党在大学生中的凝聚力和影响力，激发大学生的入党积

极性，坚持早发现、早教育、早培养，从严保质地发展大学生党

员。根据省委教育工委《关于在 2016 年高校新生中开展党的基本

知识教育的通知》（赣教党字〔2016〕62号）文件精神和经学校审

定的《关于在新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》，

定于 2016 年 10月中上旬至 11月在 2016级新生中集中开展党的

基本知识教育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目的意义 

以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工作细则》

为遵循，着眼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纯洁性，大力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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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思想理论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。认真贯彻执行“双严双

优”制度，严把入口关，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进行党的历史、理

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，向大

学生宣传党的主张，帮助大学生提高对党的认识，增进对党的感

情，着力解决大学生思想上入党问题，为发展一批高素质大学生

党员队伍奠定扎实基础。 

二、组织机构 

为保障教育活动顺利有效开展和推进，学校成立新生党的基

本知识教育活动领导小组。 

组  长：校党委书记 

副组长：分管组织工作的校领导 

成  员：党委组织部、党校，党委宣传部、学工部、研究生

工作部、团委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学院党委负责人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党委组织部，具体负责统筹协调

和督促指导各学院党委开展教育活动。 

三、活动对象 

全体 2016级新生（含研究生和科技学院）。 

四、活动安排 

（一）活动时间 

10 月中上旬—11月。 

（二）活动内容 

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，以学习党的基本知识、党的路线方

针政策为主要内容，使新生对党的光辉历程等基本知识有初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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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和掌握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利用课余时间好双休日组织形式多

样的教育活动，重点组织开展“五个一”活动： 

一是开设好一堂党课。由各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在集中的时

间内对本学院所有新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包括介绍入党的

基本程序、解读政策要求等。可由学院党委负责人授课，也可邀

请学校有关党建理论专家、党校兼职教师或党委有关部门处级干

部授课。组织部将组织有关人员制作党课统一PPT，供授课教师使

用。 

二是学习一本党的基本知识书籍。组织新生集体阅读或系统

学习介绍党的基本知识书籍《旗帜引领方向——江西高校党的基

本知识读本》（中组部“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”、全国社科

联“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”，以下简称“《读本》”）。《读本》

由党委组织部根据新生实际情况按学院为单位统一发放，科技学

院自行发放。 

三是组织开展一次学党史系列教育活动。结合纪念建党 95周

年和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，组织学生瞻仰革命遗址，参观红色旅

游景点、革命博物馆、革命纪念馆，学习革命先烈的事迹。同时，

充分发挥课堂教育主阵地、主渠道作用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关于党

的历史知识、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、英雄模范事迹的教育活动，

对新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。 

四是撰写一篇学习体会文章。新生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，结

合自己入学后的学习、思想、生活和心理实际，撰写一篇学习体

会文章并提交所在学院党组织存档保管。 



 - 4 - 

五是举办一次党的基本知识竞赛活动。在学习的基础上，各

学院可自行在新生中组织开展一次诸如学习征文比赛、演讲比赛、

知识竞答赛等竞赛活动，或其他形式的有关活动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在新生中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既是新时期进一步加强我

校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。各学院

党委（党总支）要精心组织，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效，不走过场。 

一是要高度重视。各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要把开展党的基本

知识教育列入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必要内容，做到早谋划早启动，

形成长效机制，促进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常态化长效化。 

二是要制定计划。学院党委负责人、学校党委有关部门负责

人要带头为新生上党课，不断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，激发他们的

入党热情，积极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，做到早选苗、早培养。

集中授课师资调配可与党委组织部联系。 

三是要资料存档。把对新生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作为发

展学生党员的重要参考。今后，学生递交申请入党后，原则上都

要参加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并且成绩和表现优秀，方能作为培养

和发展对象。 

四是要落实责任。要把此项工作作为学院学生党建工作考核

的重要内容，责任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，定期组织检查，不断总

结经验，巩固活动成果。 

请学院党委于10月15日前将2016级新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活

动方案和安排表（附件）报党委组织部，同时将电子版发至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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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袁蓉同志的OA邮箱。党委组织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工作派

员督促检查。 

联系人：袁  蓉，联系电话：88120015。 

 

附件：2016级新生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活动安排表 

 

 

 

党委组织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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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党委书记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序

号 
专业、班级 辅导员 联系方式 

班级 

人数 
时间 地点 主讲人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西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2016年 9月 23日印发 


